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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安市 2024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
安置工作实施方案
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》《退役士兵安置

条例》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 6 部门《关于做好由政府安排工作

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冀退役军人厅

字 [2020]10 号）和省、市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部署要求，扎实做

好 2024 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安置工作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制定实施方案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指示精神，严格落实国家和省

关于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政策规定，全面

施行“阳光安置”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全程接受纪检监察

部门监督，以安置工作的公开、规范，促安置结果的公平、公正，

切实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，高质量完成年度安置任务。

二、安置范围

2024 年度我市接收的 44 名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

兵。

三、安置方法

1.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印发的《安排

工作退役军士和义务兵服现役表现量化评分办法》，按照“档案

评分、按分选岗”的办法，严格依照公示成绩排名，由高到低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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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自主选择岗位。如出现个人自愿放弃选岗等情况，按成绩排名

依次递补。

2.安置岗位计划：事业单位岗位 48 个（全额事业编岗位 44

个，自收自支事业编岗位 4 个），央企岗位 5 个，国企岗位 18

个，合计 71 个岗位。

3.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事业单位应当与其签订不少于 3 年

的聘用合同。选择到央企、国企岗位的退役士兵，军龄 10 年以

上的，与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享受公司职工工资保险

福利待遇。

4.对自愿放弃安置工作、选择灵活就业的退役士兵，按照河

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细化退役士兵移交安置

工作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》（冀退役军人厅发[2020]2 号），退

役士兵应当在确认选岗前向安置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安排

工作退役士兵自愿放弃安排工作选择灵活就业申请表》，签订《安

排工作退役士兵自愿放弃安排工作选择灵活就业协议书》，明确

责任、权利和义务，由安置部门按退役士兵在部队选择自主就业

应领取的一次性退役金和地方一次性经济补助之和的 80%，发放

经济补助金。

5.全面施行阳光安置。坚持安置政策、安置办法、成绩排名、

安置计划、安置结果“五公开”。本实施方案于 8 月 13 日进行

公示；8 月 21 日上午 9：30 在中共迁安市委党校会议室选岗；8

月 21 日选岗结束后对选岗结果进行公示。以上公示地点均为退

役军人事务局公开栏，公示网站为迁安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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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期限 7 天。

8.接收单位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出安

置介绍信 1 个月内安排退役士兵上岗，并于 9 月 5 日前做好档案

移交工作。

9.退役士兵放弃选岗，视为放弃安排工作待遇；退役士兵无

正当理由，自开出安置介绍信 15 个工作日内不到用人单位报到

或拒不服从安置地人民政府安排工作的，视为放弃安排工作待

遇；在待安排工作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取消其安排工作

待遇；弄虚作假骗取安置待遇的，取消相关安置待遇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迁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此次退役士

兵安置工作，各职责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协力配合，共同保障

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。

1.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做好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

待安置期的管理，在待安置期间发放生活费，缴纳养老保险、医

疗保险，组织相关培训学习。退役士兵安置到用人单位后，通过

上门走访、电话联系等形式，了解和掌握退役士兵岗位和待遇落

实情况；

2.市财政局负责拨付待安置期间生活费、工资、保险等所需

资金，全力做好资金保障工作；

3.市委编办对符合安置到事业单位有编制人员开具批准增

加人员通知单；

4.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所有安置到事业单位的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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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士兵的三龄核定、工资核定、社保费计算，督促接收安置退役

士兵的事业单位及时落实薪资待遇；

5.市医保局负责与接收单位共同做好对医疗保险费的计算；

6.各接收安置退役士兵单位负责在安置部门开出介绍信一

个月内安排退役士兵上岗，非因退役士兵本人原因，接收单位未

按照规定时间安排上岗的，接收单位应当从安置部门开出介绍信

当月起，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同等条件人员平均工资 80%的标准逐

月发给退役士兵生活费至其上岗为止。接收单位为退役士兵按军

龄接续工龄，并享受所在单位正式员工的同工龄、同工种、同岗

位、同级别的待遇。

附：1.迁安市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选岗规则

2.迁安市 2024 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安

置岗位计划

3.2024 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档案评分

及选岗顺序

4.2024 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相同分数

人员排名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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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迁安市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选岗规则

1.选岗人员范围：2024 年我市接收的 44 名符合政府安排工

作条件退役士兵。

2.选岗顺序依据2024年8月13日公示的评分顺序。

3.安置办法、成绩排名、安置计划三项公示内容，公示期7

天。参加选岗人员对公示内容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迁安市退

役军人事务局提出书面申请，过期视为无异议。参与选岗的退役

士兵在公示期内,要结合自己成绩排名及岗位情况提前做好选岗

准备。

4.迁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前两天将选岗时间和选岗地点

书面通知到所有参加选岗退役士兵。参加选岗退役士兵凭退伍

证、身份证入场，其他人员不得进入。参加选岗退役士兵要遵守

选岗纪律，听从工作人员指挥，依照档案考核成绩排名顺序，依

次进行选岗。待选人员在指定地点有序等候，选岗结束后自行返

回。

5.选岗时严格按照公示的成绩排名，由高到低依次自主选择

岗位，每人选岗时间不超过3分钟，当场签订《选岗承诺书》。

6.选岗过程中，如出现个人自愿放弃选岗等情况，要填写放

弃选岗承诺书，然后按成绩排名顺序，从高到低依次递补。

7.岗位一经选定不能更改，选岗结果将在迁安市退役军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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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局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7天。

8.选岗现场全程录像录音,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监督。

9.本规则由迁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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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迁安市 2024 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

安置岗位计划

序号 安置单位
人

数
单位性质

1 市委办（民兵训练基地） 3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2 网信办（迁安市互联网信息研究中心） 2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3 市信访局（视频接访服务中心） 2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4 市信访局（群众工作服务中心）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5 退役军人事务局（退役军人服务中心） 3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6 市委党校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7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社会保险服务中心） 2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8 行政审批局（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9 行政审批局（综合服务中心）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10 农业农村局（沙河驿区域畜牧兽医服务站）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11 民政局（老龄工作服务中心）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12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（图书馆）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13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（文化馆）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14 医疗保障局（医疗保险服务中心） 2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15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中心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16 工商联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17 建昌营镇 2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

9

18 杨各庄镇 2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19 阎家店镇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20 夏官营镇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21 大五里镇 2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22 蔡园镇 2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23 沙河驿镇 2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24 五重安镇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25 野鸡坨镇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26 太平庄镇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27 兴安街道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28 杨店子街道 1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29 滨河街道 3 事业单位（全额）

30 水利局（抗旱服务站） 2 事业单位（自筹）

31 融媒体中心 2 事业单位（自筹）

32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1 央企

3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 2 央企

34 宝武钢铁河北金瑞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 央企

35 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唐山分行迁安支行 1 央企

36 首钢集团矿业公司 18 国企

岗位合计 71


